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文体中心屋面改造工程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SZDL2021340954 

2.项目名称：高中部文体中心屋面改造工程 

3.预算金额：¥3,400,000.00（人民币叁佰肆拾万元整） 

4.中标金额：土建部分2357918.85,安装部分226753.55,总计2584672.4元。
5.工期：合同签订后 60 个日历天内完工。

6.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质[2017]138 号)》的意见，保修期为 5 年,保修质保金为合同金额的 3%。

7.质量考核验收标准：国家标准 

8.违约金：合同价款的 3% 

招投标文件中的相关要求

1．关于资料：中标人必须作好施工记录、隐蔽工程记录、施工资料的整理、竣工资料的编制等工作。 

2．关于材料：所有材料必须有经过 ISO9001 认证产品质量，具备出产合格证，有检验报告，准用证等有关资料，部分材料送检。用在本工程的任何材料在使用前中标人须提供材料样板，经采购人最终确认后，方可进场使用，中标人所提供的样板或厂家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及采购人确认要求，如中标人不能提供的可由采购人根据市场考察情况确认并实施。获准的样品存放在工地，作为以后验收材料的标准。样品和其包装，由中标人无偿提供。 材料进场时，由专业工程师、质检工程师会同监理工程师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工地，确保进场的材料都是合格品且尽量缩短储存的时间。 

4．关于责任：承包人在工程施工前，须全面检查工地情况，若发现错误须立刻通知工程师。若未能遵从此规定，使本工程的任何项目因此等错误或缺陷而错误地建造，则中标人须自费予以拆除及重建。 

5. 相关费用：如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合同。投标人所投报的投标报价为图纸内容与工程量清单的总包干价格，对没有填写综合单价与合价的项目费用，应视为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其他综合单价与合价之中。如有工程量清单未包含图纸内容的漏项，视同已包含在其他项目中，总价与单价不予调整。一切与施工相关的检验实验费（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由建设单位支付的检验实验费除外）已含在投标价中。

6. 关于验收：执行国家现行《施工技术验收规范》，工程竣工后，乙方向甲方汇报工程竣工情况，甲方在接到乙方验收申请报告后组织有关部门与乙方共同验收，此过程中乙方应提供有关资料配合业主综合验收。乙方负责该工程的质保工作。

7.关于监理：在施工过程中，在自检的基础上，填好隐检单，邀请监理方严格检验，对不符合要求的部位，坚决予以整改，未经监理同意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使工程质量始终处于受控状态，确保质量目标的实现。遇到问题，主动与监理方联系，做好书面记录。

8. 关于设计：当图纸和清单不一致时以图纸为准。主动邀请设计人员到现场检查，指挥、验收。 

9. 关于质检：邀请质监人员对重要部位，隐蔽工程进行验收。 邀请质监人员技术指导，提高员工技术素质。

10.未尽事宜可查阅招投标原始文件及设计方、监理方、校方提供的其他文件。 

